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转发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
有关事项的通知

市发改价格〔2021〕37号
各区县发改委，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开发区发改部门，国网西安供电公司：

现将《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1757号）转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1757号）
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11月11日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

有关事项的通知

(陕发改价格〔2021〕 1757号)

各设区市、韩城市发展改革委，杨凌示范区发展改革局，国网陕

西省电力有限公司，陕西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各增量配电网

企业: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093号)精神，为充分发挥电价杠杆作用，引导用户削峰填谷和促进新能源消纳，服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及提升整体利用效率，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现就进一步完善我省分时电价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执行范围
    (一)除电气化铁路牵引用电外的执行工商业及其他电价的电力用户，应执行峰谷分时电价。其中机关、部队、医院暂不执

行峰谷分时电价。

    (二)居民峰谷分时电价和季节性电采暖电价政策仍按现行规定执行。农业生产用电执行峰谷分时电价，其中排灌用电暂不执行峰谷分时电价。

    (三)我委将根据电力供需状况逐步扩大峰谷分时电价政策

执行范围。

    二、完善机制

    (一)除居民生活用电外的峰谷分时电价每日分为高峰、平段、低谷三个时段，每个时段8个小时。高峰时段为8:00-11:30、

18:30-23:00，低谷时段为23:00-7:00, 其余时间为平段。

    (二)峰谷分时电价浮动比例保持不变，大工业生产用电峰平谷比价为1.63: 1: 0.37， 农业生产用电、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

电峰平谷比价为1.5: 1: 0.5. 市场交易电力用户以当月购电价格

(含电能量交易价格和输配电价)为基数浮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不参与浮动。

    (三)每年夏季7月、8月，冬季1月、12月对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实施尖峰电价，夏季尖峰时段为每日19:30-21:30， 冬季尖峰时段为每日18:30-20:30， 尖峰时段用电价格在峰段电价基础上每千瓦时上浮20%。
    三、其他事项

    (一)市场主体在签订中长期交易合同时，应同时申报用电曲线、反映各时段价格，原则上浮动比例不低于本通知规定的分时电价浮动比例。市场交易合同未申报用电曲线或未形成分时价格的，结算时购电价格应按本通知规定的峰谷时段及浮动比例执行。

    (二)鼓励工商业用户通过配置储能、开展综合能源利用等方式降低高峰时段用电负荷、增加低谷用电量，通过改变用电时段来降低用电成本。各地不得自行暂停分时电价机制执行或缩小执行范围，严禁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为名变相实施优惠电价。

    (三)电网企业要对分时电价收入情况(尖峰电价单列)单独归集、单独反映，产生的盈亏在下一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核定时统筹考虑。对目前不满足分时计量条件的用户，电网企业应在2022年一季度前完成计量装置升级改造工作，并于改造完成的次月起执行峰谷分时电价。
    四、有关要求
    (一)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和电网企业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采取多种形式全面准确向相关用户解读分时电价机制，宣传分时电价机制在保障电力安全供应、促进新能源消纳、提升系统运行效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争取各方理解支持,加强舆情监测预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分时电价机制平稳实施。

     (二)电网企业要认真分析电力系统峰谷特性变化，深入评估分时电价机制执行效果，每年一季度向我委报告上年度分时电

价机制执行情况。根据全省电力系统用电负荷或净负荷特性变化

等情况，我委将适时研究调整分时电价执行范围、时段划分、浮

动比例。

    (三)本通知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现行政策与本通

知不符的，以本通知规定为准。执行中遇到情况和问题，请及时

报告我委。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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